江苏省2010年普通高校招生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
	考

生

情

况
	姓  名
	
	性别
	
	考籍号
	

	
	考生号
	
	身份证号
	

	
	联系电话1
	
	联系电话2
	

	
	毕业中学
	

	
	报考自主选拔录取高校：

	
	专业1
	
	专业2
	
	专业3
	

	
	专业4
	
	专业5
	
	专业6
	

	
	是否服从专业调剂
	

	
	考生签字：     2010年 月  日
	法定监护人签字：      2010年 月  日

	
	中学

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	高

校

意

见
	高校代码（部标）
	
	高校名称
	

	
	招生负责人
	
	负责人电话
	

	
	招生联系人
	
	联系人电话
	

	
	招生领导小组

审核意见
	考评结果
	

	
	
	照顾分值与录取要求：

招生负责人签字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2010年 月  日

	江苏省教育考试院

审核意见
	审核人签字（公章）：


（请认真阅读背面重要说明）
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监制

重要说明：
1．本表为自主选拔录取考生志愿表，是在本科第一批平行志愿投档前对入选考生进行提前投档的依据。本表由考生、中学和试点高校共同填写。考生必须认真如实填写本表有关内容，考生及其法定监护人须对志愿信息予以签名确认。如不按规定确认信息而对录取产生的不利影响，由考生本人负责。

2．考生只能选择一所试点高校填报自主选拔录取志愿表，如分别在多所高校填报志愿，则其所填报的所有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均无效。

3．根据教育部和我省有关规定，对于经公示无异议，且文化分达到所属科类本科第一批省控线、学业水平测试等级达到相关高校规定的等级要求的考生，省教育考试院将按本表中考生所填报的自主选拔录取高校志愿，在本科第一批投档前，先行向有关高校投档，由高校根据原定录取要求择优录取。不符合自主选拔录取标准的考生，试点高校将予以退档，省教育考试院将在本科第一批平行志愿投档时，对其中符合投档条件的考生，按其平行志愿进行投档，由有关高校择优录取。

4．本表一式三份，由试点高校负责向考生发放。考生在有关情况填写完毕后将三份志愿表寄至试点高校，试点高校于2010年4月10日前报省教育考试院一份，另两份由试点高校和考生各持一份。考生也可向所在中学领取或在江苏省教育考试院网站（http://www.jseea.cn）下载本表。

